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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补贴

1、创业组织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2、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创业融资

1、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会保险费补贴

2、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

3、青年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

4、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

     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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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融资



“乐创1+N”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将区内10家“伙伴银行”纳入人社创

服体系。

政银携手，为创业企业、创业者缓解资金压力，提供更全面多元、更强

针对性的普惠金融支持。

以标准体系、差异定位、特色产品、集成服务，合力打造具有长宁亮点

的综合金融扶持机制。

“1”为主线，即“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及一揽子人社创业扶

持服务。

“N”为延伸，即区内银行多维金融服务及资源。



您可通过“乐创1+N”

一对一定制化
融资辅导服务

财务制度健全
融资诊断
风险评估
产品甄别
......

“创业担保贷”受理服务

其他信贷服务

结算服务

外汇服务

投资服务

企业家个人金融规划

创业&金融活动

...... 

 



创业组织
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对象：

在本市注册经营的小微企业，农民合作社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金额：
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期限：
不超过 2 年
利率：
不高于LPR+50BP
担保费率：

免费

申请条件：

1. 被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得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2. 创业组织应当建立财会独立核算管理制度，并依法进行税务登记；

3. 创业组织需吸纳本市户籍劳动者就业，且比例不低于15%（100人企业不低于8%，系统判定）

4. 创业组织应根据风险评估情况，按要求提供必要的财产抵押，质押等

   形式的反担保。申请贷款金额低于50万元（含）的，申请企业免予提反担保；

   申请贷款金额高于50万元的，申请企业按要求提供反担保。



申请材料：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

  非大陆居民需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或《出国留学人员来沪投

资享受优惠资格认定证书》

2.创业组织信用查询回执

  由受理银行提供

3.工商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4.小微企业认证截图或证明

  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https://xwqy.gsxt.gov.cn/

贴息：

1.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0BP以下部分，由借款人和借

款的创业组织承担，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

2.贴息期限不超过贷款实际期限。

申请平台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自助经办平台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jsp)



“创业担保贷”由上海人社部门、财政部门、

人民银行联手推出，覆盖创业前到创业后各个阶段，

按期还本付息后享受贴息政策。

重点支持项目可进入“创业担保批次贷白名

单”，在政策基础上，享受审批快速绿色通道。

300万

单笔最高额度

0元

免收担保费
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担保

≤LPR+0.5%
即≤4.05%＊

＊合作银行提供
不超上述利率的优惠贷款利率

LPR-1.5% 
即2.05%＊

＊利息补贴后
借款人仅需承担部分 

(＊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取 2023年6月20日1年期最新报价3.55% 计算，
实际请按借款人贷款合同签订日LPR为准)



创业担保
批次贷



申请对象：

金额：
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期限：
不超过 2 年
利率：
不高于LPR+50BP
担保费率：

免费

受理银行：



第1步、了解政策，选择合适的贷款种类
有成熟的商业计划，企业未注册：创业前创业担保贷款

企业已注册以法人名义: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企业已注册以企业名义：创业组织创业担保贷款

第2步、联系银行贷前审核，获得征信回执
（创业前还需进行项目评估）

第3步、准备材料，线上申请
（创业前材料交至注册地区就促创业指导科）

第4步、银行及担保中心批复

第5步、等待放款

第6步、按期还款本息后，申请贴息

（6个月内）



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对象：

同时满足

1. 在沪创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等创业组织

2、本市户籍劳动者或

   非本市户籍劳动者（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上海市海外人才居证》和《出国留学人员来沪投资享受优惠资格认定证书》

（市人才中心颁发证书，本国民非本市未取得居住证人员））

金额：

最高不超过50万元
期限：
不超过 3 年
利率：
不高于LPR+50BP
担保费率：

免费



申请条件：

申请人

1. 无影响偿债能力的不良信用记录；

2. 非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3. 申请人所办的创业组织，应当建立财会独立核算管理制度，并依法进行

   税务登记

4. 申请人所办的创业组织需吸纳本市户籍劳动者就业的比例不低于15%；

（100人企业不低于8%，系统判定）

5. 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

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没有

其他贷款。

贴息：

1.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0BP以下部分，由借款人和借

款的创业组织承担，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





贴息申办

申请平台：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自助经办平台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

• 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应自按期还清贷款本息之日起 6 个月内申请。

• 同一借款人享受的利息补贴政策累计不超过3次。

申请材料：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2. 工商营业执照

3. 贷款合同

4. 贷款结清证明、还本付息情况明细清单（银行在担保中心完成解保手续）

5. 创业担保贷款利息补贴申请表

6. 其它银行出具的相关材料



合作银行 可受理贷款种类
上海银行 创业前、个人、创业组织

创业担保贷款上海农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北京银行

闵行上银村镇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光大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宁波通商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华夏银行

 
兴业银行 创业组织创业担保贷款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民生银行



初创期创业组织
社会保险费补贴



（一）申请对象

一、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会保险费补贴

在本区注册登记的初创期内的创业组织

- 法人：本市户籍劳动者，以及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上

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或《出国留学人员来沪投资享受优惠资格认定证书》的非本

市户籍劳动者

- 经营场地：有本市独立、合法的经营场所

- 企业类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

- 条件：吸纳本市户籍劳动者满 6 个月后，可提出申请（社保缴费单位须与登记

就业单位、 申请补贴单位相一致）

- 同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创办的创业组织，在本市范围内只能享受一次该项补贴

（二）申请条件



（三）补贴标准和补贴期限

一、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会保险费补贴

- 按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作为基数计算的养老、

医疗和失业保险缴费额中用人单位承担部分 50%的标准给予补贴，

每月补贴人数以 8 人为限。

- 从企业注册所在月开始，最多补贴 36 个月



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



二 、 首 次 创 业 一 次 性 补 贴

(一)申请对象
在本市首次创业且具有本市户籍，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以及经本市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二)申请条件
申请时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注册登记创业组织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符合申请对象条件;
2.申请对象在本市首次注册登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四类创业组织，且注册登记成功后经营满一年;
3.创业组织至少为1人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满6个月。

(三)补贴标准
一次性创业补贴8000元，发放至申请对象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青年大学生
创业一次性补贴



（一）申请对象

三、青年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

在本区注册登记并经营的初创期内的小微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 法人：本市户籍劳动者，以及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上

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或《出国留学人员来沪投资享受优惠资格认定证书》的非本

市户籍劳动者

- 注册登记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35周岁及以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 条件：至少吸纳一名本市劳动者就业并为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满 1 年，社

保缴费单位须与登记就业单位、 申请补贴单位相一致

- 同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创办的创业组织，在本区范围内只能享受一次该项补贴

（二）申请条件



（三）补贴标准

三、青年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

- 成功创业一次性补贴：15000 元；

- 带动就业一次性补贴：按申请组织所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并为其缴纳城镇

职工社会保险满 1 年的人数申请补贴， 标准为每人 5000 元，同一申请组

织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

- 申请青年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的创业组织应在注册登记之日起的36个月

之内提出申请。



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
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



（一）申请对象

四、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 
       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

经认定的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区级创业孵化基地成功孵化的创业团队（含个人）

- 申请组织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创业团队入驻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区级创业孵化基地孵化，签订书面孵化场

地租赁协议，并支付工位费用；

2.创业团队负责人在孵化期内成功创办创业组织且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合

伙人。

（二）申请条件



（三）补贴标准

1.以创业团队入孵之日起到创业组织注册登记之间实际承担的场地费为限，最长时

间从入孵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2.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孵化的团队补贴标准以10000元为限

区级创业孵化基地孵化的团队补贴标准以6000元为限

3.创业团队应在组织注册登记之日起的6个月内提出申请，并在申请时仍在孵化基地

内经营。

四、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 
       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



创业孵化基地应在协议期开始的1个月内将入孵的创业团队（含个人）

相关信息向区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部门备案；

补贴由所在创业孵化基地核定确认后，向基地所在街道、镇社区事务受

理中心提出申请。

四、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 
       创业团队工位费补贴



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尚创汇·东华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苏河汇

创合工社

行健SPACE

绿地·智造界

区级创业孵化基地

鼎创汇

马克沪

中国联通国际创业中心

嘉春753创业园区

ICV WORK

东华大学科技孵化器



政策咨询



“乐创1+N”咨询

长宁区就业促进中心
创业指导科黄老师/姜老师
 62103669



长

2020.2

海纳百创公众号    长宁就业公众号

惠企宁业一键通      


